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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促干 彰显派驻监督力量

陈金池

江苏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省国资委党委委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江苏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江苏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

重要指示。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的嘱托，从“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到 2014 年

在江苏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布局，从期望江苏“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到“四

个走在前”，再到进一步强调“四个新”要求，可以说每时每刻都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江苏大地的深情厚爱。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走在前、做示范”的殷切期望，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认真落实主题教育“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

建新功”总体要求，明确“干”的意义、“干”的方向、“干”的方法，履行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使命责

任，为推动全省国资国企承担好责任、发挥好功能、发展好企业贡献派驻监督的重要力量。

在政治监督的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上持续发力。牢牢把握纪检监察机关政治属性，聚焦“国之大者”，做实做细政治

监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全省国资国企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中彰显新作为。坚决践行“两个维护”。

主动将全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大局中审视和推进，把督促“第一议题”制度落实作为强化政治监督的重

要内容，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省国资系统落地见效。坚持把讲政治、讲党性贯穿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

全过程各方面，时刻对“七个有之”问题保持高度警觉，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优先办理

涉嫌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问题线索，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品行关，推动驻在部门党员干部坚定不移做“两个确立”忠

诚拥护者、“两个维护”示范引领者。保障重大决策落实落地。进一步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国资国企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以及省委、省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的常态化机制，形成专人负责、狠抓落实、督导检查、持续跟踪的监督闭环。项目化推进全

省国资监管“1+N”制度体系、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对标一流价值创造行动、组建省种业集团及省康养集团等重点任务落实

情况的监督，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推动党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在国资国企落实到位。持续深化专项监督检查。根据省纪委

监委部署，紧密结合驻在部门实际，对全省国资国企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及管党治党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开展集中整治或

专项治理。通过深入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省属涉医企业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治理等，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

的绝对忠诚。同时，针对基础薄弱、问题突出的个别党组织开展驻点调研、嵌入监督，深入了解情况，找准问题症结，精准进

行政治画像与生态评估，以具体有形的政治监督推动整改落实。

在经济监督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上持续发力。经济稳，则人心稳，大局稳。稳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只有保持经

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才能为纪检监察机关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提供坚强保障；反之，一切都无从谈

起。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作为与经济工作密切相关的派驻机构，深度研究驻在部门业务特点和规律，围绕全省国资国企改革

发展大局，助力夯实“稳”的基础、更多激发“进”的动能，充分发挥监督带动、催生高质量发展的效能。紧盯关键人。用好

定期会商、谈心谈话、述职述廉、任职谈话、警示教育等措施，严肃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

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不断强化对“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等关键少数的监督。进一步压紧压实上级党组织自

上而下的管党治党责任，督促党委（党组）书记对下级“一把手”、党委（党组）班子成员对分管下级“一把手”开展任职谈

话、提醒谈话和监督谈话，筑牢思想防线、坚守从政底线、不越法纪红线，遏制违纪违法问题发生。紧扣关键事。驻省国资委

纪检监察组认真践行“为国家管好资产，为人民守好家业，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职责使命，谋好要事、攻克

难事、干成实事。聚焦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开展监督，发挥国有资本在基础设施、城乡建设等领域的引领带动和战略支撑作用；

聚焦强化民生保障开展监督，突出省属国有企业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参与全省学校主粮供应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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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聚焦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开展监督，围绕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二三四”工作框架、创建“双百企业”及“科改示范

企业”、开展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质量提升专项工程等一系列重点工作，着力营造公平公正发展环境，以高质量派

驻监督助力全省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紧抓关键点。主动把监督融入治理之中，结合驻在部门权力运行特点以及对系统条线的

业务指导和监管实际，动态掌握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机制，督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不定期开

展廉政风险排查，将“当下改”与“长久立”紧密结合起来，该更新的及时更新，有缺漏的补充完善。对当下具备解决条件的

问题，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对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等方面的问题，督促加快政策研究、促进政策落实，做

到查改并举、长效常治。

在自身建设的忠诚化、专业化、廉洁化上持续发力。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专责机关，必须忠诚于党、忠

于人民。为铸牢纪检监察队伍忠诚之魂，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持续用好“第一议题”带动学、主题教育深入学、“三会一课”

广泛学、业务研讨领先学等方式“补钙铸魂”，更好地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驻在部门正风肃纪反腐实践中，找准抓实服务保

障新时代新征程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任务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纪检监察干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要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的斗争本领和能力水平。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坚持将内提素质、外强本领作为纪检监察干

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既邀请驻在部门职能处室负责人、外派财务监督专员、委管和社有企业负责人围绕自身业务进行专题

授课，做到善于监督、精准监督，又持续开展“个人领学业务”活动，由负责审查调查和监督检查的同志分别就各自负责的业

务与大家共同学习、共同交流，着力提升本组干部队伍的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

只有锤炼成“干净的人”，才能做好“打铁人”。根据全省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的部署要求，驻省国资纪检监察组在深

入开展学习教育的同时，坚持刀刃向己自我革命，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以严的要求、实的作风推动剖析问题和检视制度双向

发力。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自我约束上严之又严，在行使权力上慎之又慎，与驻在部门可以“近”，但不能“黏”，可以有交

集但不能有交换，可以有交往但不能有交易，这就是规矩、是尺度、是纪律。只有自觉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自觉做到慎

独慎微，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才能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